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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體商標、證明商標使用管理規則說明 

根據《中國大陸商標法》、《中國大陸商標法實施條例》、《集體商

標、證明商標的註冊管理辦法》規定，申報集體商標、證明商標的申請人

需提交商標使用管理規則。為便於商標申請人制訂集體商標、證明商標使

用管理規則，規範集體商標、證明商標管理、使用行為，現提供商標使用

管理規則參考樣本供申請人參考使用。 

附件 1：地理標誌集體商標使用管理規則 

附件 2：地理標誌證明商標使用管理規則 

附件 3：集體商標使用管理規則 

附件 4：證明商標使用管理規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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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1：                 ××××××協會（機構） 

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使用管理規則 

（參考樣本） 

第一章  總  則 

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 為了促進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成員    （本地理標誌

證明商標所指定的商品或服務）的生產、經營，提高商品（或服務專案）

品質，維護和提高“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國內外市場的聲譽，保護    

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成員的合法權益，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》、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實施條例》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《集體商

標、證明商標註冊和管理辦法》,制定本規則。 

   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 “     ”是經國家工商行政總局商標局核准註冊的地理

標誌集體商標，用於表明使用該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經營者（或服務提供

者）屬於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的成員，以及該產品的原產地域和特

定品質。 

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 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註冊人是      （地理標誌

註冊人），商標權屬於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的全體成員。 

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  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所屬成員按本規則履行手續

後，均可使用“ 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。 

第二章  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使用條件 

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 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商品的生產地域範圍        

（範圍具體到鄉鎮及村，或者以山、河為界劃定）及該地域特定的自然地

理環境      。 

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 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商品（或服務專案）的

特定品質（包括感觀和量化指標）     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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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 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商品在種、養殖及加工

製造過程中的特殊要求（產品無需加工製造的，不寫此條）      。 

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       同時符合上述使用條件的產品經營者，可申請使用

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。 

第三章  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使用申請程式 

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 申請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申請人應向        

“     ”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遞交《地理標誌集體商標使用申請書》。 

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  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自收到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書

後，在   天內完成下列審核工作： 

1、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派人對申請人的產品及產地進行實

地考察。 

2、綜合審查後，做出書面審核意見。 

   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 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成員使用該地理標誌集體商

標，應辦理如下事項： 

1、申請領取《地理標誌集體商標使用證》； 

2、申請領取地理標誌集體商標標識； 

3、申請人交納管理費。 

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  申請人未獲准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，可以

自收到審核意見通知   天內，向註冊人所在地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

門申訴，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尊重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裁定意見。  

第四章  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成員的權利和義務 

     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  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成員享有下列權利： 

1、在其產品上或包裝上使用該地理標誌集體商標及“中國地理標誌

產品專用標誌”； 

2、使用“ 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進行產品廣告宣傳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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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優先參加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主辦或協辦的技術培訓、

貿易洽談、資訊交流活動等； 

     4、對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管理費的使用進行監督； 

     5、其他權利（由集體組織制定做出）。 

     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成員應承擔下列義務： 

     1、維護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產品的特定品質、品質和聲

譽，保證產品品質穩定； 

     2、接受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對產品品質的不定期的檢測和

商標使用的監督； 

     3、“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使用者，應有專人負責該地理標

誌集體商標標識的管理、使用工作，確保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標

識不失控、不挪用、不流失，不得向他人轉讓、出售、饋贈“    ”地理

標誌集體商標標識，不得許可他人使用“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； 

4、其他義務（由集體組織制定做出）。 

第五章  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管理 

     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 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是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

體商標的管理機構,具體實施下列工作： 

1、組織本組織成員對《地理標誌集體商標使用管理規則》進行制定

和修改； 

    2、組織、監督按規定使用該地理標誌集體商標及“中國地理標誌產

品專用標誌”； 

 3、負責對使用該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商品（或服務專案）進行全方

位的跟蹤管理； 

   4、對商品（或服務專案）品質進行監督檢測； 

5、維護“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專用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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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協助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調查處理侵權、假冒案件； 

    7、對違反本規則的成員作出處理。 

    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  對本規則條款的修改應經商標局審查核准，並自公告之

日起生效。 

地理標誌集體商標註冊人的成員發生變化的，      （地理標誌註

冊人）應當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申請變更註冊事項，由商標局

公告。 

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為保證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

體商標使用工作的科學性、嚴肅性、公正性、權威性，誠請各有關部門和

社會團體進行監督，同時也接受和處理使用“  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

標產品的消費者的投訴。 

第六章  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保護 

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  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受有關法律保護，如有假冒

侵權等行為發生， 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將組織收集證據材料，

並對舉報單位和個人給予必要的獎勵。 

    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  非 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的成員，擅自在本申請

包括的商品（或服務專案）上使用與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相同或

近似商標的，或者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許可非本組織成員使用該地

理標誌集體商標的，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或其成員將依照《中華人

民共和國商標法》及有關法規和規章的規定，提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

查處或向人民法院起訴；對情節嚴重的、構成犯罪的，報請司法機關依法

追究侵權者的刑事責任。 

    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   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成員在使用該地理標誌集

體商標時違反本規則， 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有權取消其成員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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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，收回其《地理標誌集體商標使用證》，收回已領取的地理標誌集體商

標標識，必要時將請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調查處理，或尋求司法途徑解決。 

第七章  附  則 

    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  “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使用管理費，由        

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成員共同協商決定。 

    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  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管理費專款專用，主要

用於商標註冊、續展事宜，印製地理標誌集體商標標識和“中國地理標誌

產品專用標誌”標識，檢測產品、受理地理標誌集體商標投訴、收集案件

證據材料和宣傳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等工作，以保障 “     ”地理標誌

集體商標商品（或服務專案）的聲譽，維護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成

員的合法權益。 

   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  本規則自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核准註冊該地

理標誌集體商標之日起生效。 

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  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集體商標的成員名單： 

 

（註冊人章戳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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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     ××××××協會（機構） 

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使用管理規則 

（參考樣本） 

第一章  總  則 

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 為了促進     （本地理標誌證明商標所指定的商品或服務

專案）的生產、經營，提高商品（或服務專案）品質，維護和提高“     ”

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在國內外市場的聲譽，保護使用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

益，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實施條例》

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《集體商標、證明商標註冊和管理辦法》,制定

本規則。 

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 “     ”是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核准註冊的

地理標誌證明商標，用於證明     （本地理標誌證明商標所指定的商品

或服務）該產品的原產地域和特定品質。 

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是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

的註冊人，對該商標享有專用權。 

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 申請使用“ 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，應當按照本規

則的規定，經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審核批准。 

第二章  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使用條件 

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 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商品的生產地域範圍

（範圍具體到鄉鎮及村，或者以山、河為界劃定）      及該地域特定

的自然地理環境      。 

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 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商品（或服務專案）的

特定品質（包括感觀和量化指標）      。 

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 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商品在種、養殖及加工

製造過程中的特殊要求（產品無需加工製造的，不寫此條）    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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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       同時符合上述使用條件的產品經營者，可申請使用

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。 

第三章  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使用申請程式 

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 申請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申請人應向              

“     ”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遞交《地理標誌證明商標使用申請書》。 

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自收到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書後，

在   天內完成下列審核工作： 

1、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派人對申請人的產品及產地進行實地

考察。 

2、綜合審查後，做出書面審核意見。 

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 符合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使用條件的，應辦理如

下事項： 

1、雙方簽定《地理標誌證明商標使用許可合同》； 

2、申請領取《地理標誌證明商標準用證》； 

3、申請領取地理標誌證明商標標識； 

4、申請人交納管理費。 

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  申請人未獲准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，可以

自收到審核意見通知   天內，向註冊人所在地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

門申訴，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尊重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裁定意見。 

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  “  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使用許可合同有效期為  

年，到期繼續使用者，須在合同有效期屆滿前  天內向            （地

理標誌註冊人）提出續簽合同的申請，逾期不申請者，合同有效期屆滿後

不得使用該商標。 

第四章  “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被許可使用者的權利和義務 

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  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被許可使用者的權利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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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在其產品上或包裝上使用該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及“中國地理標誌

產品專用標誌”； 

2、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進行產品廣告宣傳； 

3、優先參加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主辦或協辦的技術培訓、貿

易洽談、資訊交流活動等； 

4、對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管理費的使用進行監督； 

5、其他權利（由地理標誌註冊人根據具體情況做出規定）。 

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 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被許可使用者的義務： 

1、維護“ 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產品的特定品質、品質和聲

譽，保證產品品質穩定； 

2、接受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對產品品質的不定期的檢測和商

標使用的監督； 

3、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使用者，應有專人負責該地理標誌

證明商標標識的管理、使用工作，確保“     ” 地理標誌證明商標標

識不失控、不挪用、不流失，不得向他人轉讓、出售、饋贈“     ”地

理標誌證明商標標識，不得許可他人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； 

4、其他義務（由地理標誌註冊人根據具體情況做出規定）。 

第五章  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管理 

 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 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是“ 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

商標的管理機構，具體實施下列工作： 

1、負責《地理標誌證明商標使用管理規則》的制定和實施； 

2、組織、監督按規定使用該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及“中國地理標誌產

品專用標誌”； 

3、負責對使用該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商品（或服務專案）進行全方

位的跟蹤管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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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對商品（或服務專案）品質進行監督檢測； 

5、維護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專用權； 

6、協助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調查處理侵權、假冒案件； 

7、對違反本規則的經營者作出處理。 

 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        對本規則條款的修改應經商標局審查核准，並自公告之

日起生效。 

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與“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被許可使

用人簽定的許可使用合同，送交雙方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存查，並報

送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備案，由商標局公告。 

 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為保證“    ”地理標誌證

明商標使用工作的科學性、嚴肅性、公正性、權威性，誠請各有關部門

和社會團體進行監督，同時也接受和處理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

商標產品的消費者的投訴。 

第六章  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保護 

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  “ 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受有關法律保護，如有假

冒侵權等行為發生，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將組織收集證據材料，

並對舉報單位和個人給予必要的獎勵。 

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  對未經 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許可，擅自在    本

申請包括的商品（或服務專案）上使用與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相

同或近似商標的， 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將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

商標法》及有關法規和規章的規定，提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查處或向

人民法院起訴；對情節嚴重，構成犯罪的，報請司法機關依法追究侵權者

的刑事責任。 

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  “ 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使用者如違反本規

則，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有權收回其《地理標誌證明商標準用證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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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回已領取的地理標誌證明商標標識，終止與使用者的地理標誌證明商標

使用許可合同；必要時將請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調查處理，或尋求司法途

徑解決。 

第七章  附  則 

 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  使用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具體管理費標

準，由     （地理標誌註冊人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並報有關部門審批後

實施。 

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  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管理費專款專用，主要

用於商標註冊、續展事宜，印製地理標誌證明商標標識和“中國地理標誌

產品專用標誌”標識，檢測產品，受理地理標誌證明商標投訴、收集案件

證據材料和宣傳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等工作，以保障“     ”地理標誌證

明商標商品（或服務專案）的聲譽，維護使用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。 

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  本規則自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核准註冊該地

理標誌證明商標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註冊人章戳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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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     ××××××協會（機構） 

“     ”集體商標使用管理規則 

（參考樣本） 

第一章  總  則 

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 為了促進    （註冊人）成員    （本集體商標所指定的

商品或服務）的生產、經營，提高商品（或服務專案）品質，維護和提高

“    ”集體商標在國內外市場的聲譽，保護    （註冊人）成員的合

法權益，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實施

條例》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《集體商標、證明商標註冊和管理辦法》,

制定本規則。 

   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 “    ”是經國家工商行政總局商標局核准註冊的集體商

標，用於表明使用本集體商標的經營者（或服務提供者）屬於      （註

冊人）的成員。 

   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 “    ”集體商標的註冊人是     （註冊人），商標權屬

於     （註冊人）的全體成員。 

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      （註冊人）所屬成員按本規則履行手續後，均可使用

“    ”集體商標。 

第二章  “    ”集體商標的使用條件和手續 

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 使用“    ”集體商標的商品的品質標準（包括感觀和量

化指標）      。 

   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         （註冊人）成員使用該集體商標，應辦理如下事

項（或手續）： 

    1、申請領取《集體商標使用證》； 

    2、申請領取集體商標標識； 

    3、交納管理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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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        （註冊人）成員的權利和義務 

   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         （註冊人）成員享有下列權利： 

    1、在其產品上或包裝上使用該商標； 

    2、使用“     ”集體商標進行產品廣告宣傳； 

 3、優先參加        （註冊人）主辦或協辦的技術培訓、貿易洽談、

資訊交流活動等； 

4、對集體商標管理費的使用進行監督； 

5、其他權利（由集體組織制定做出）。 

   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         （註冊人）成員應承擔下列義務： 

    1、維護“    ”集體商標產品（或服務專案）的品質、品質和聲譽，

保證產品（或服務專案）品質穩定； 

    2、接受       （註冊人）對產品（或服務專案）品質的不定期的

檢測和商標使用的監督； 

    3、“    ”集體商標的使用者，應有專人負責該集體商標標識的管

理、使用工作，確保“    ”集體商標標識不失控、不挪用、不流失，不

得向他人轉讓、出售、饋贈“    ”集體商標標識，不得許可他人使用

“    ”集體商標； 

    4、其他義務（由集體組織制定做出）。 

第四章  “    ”集體商標的管理與保護 

   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         （註冊人）是“    ”集體商標的管理機構,具

體實施下列工作： 

    1、組織本組織成員對《集體商標使用管理規則》進行制定和修改； 

    2、組織、監督按規定使用該集體商標； 

    3、負責對使用該集體商標的產品（或服務專案）進行全方位的跟蹤

管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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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、對產品（或服務專案）品質進行監督檢測； 

5、維護“    ”集體商標專用權； 

6、協助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調查處理侵權、假冒案件； 

    7、對違反本規則的成員作出處理。 

   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 對本規則條款的修改應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審

查核准，並自公告之日起生效。 

    集體商標的成員變化時，      （註冊人）應當向國家工商行政管

理總局商標局申請變更註冊事項，由商標局公告。 

   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 非    （註冊人）的成員，擅自在本申請包括的產品（或

服務專案）上使用與該集體商標相同或近似商標的，或者    （註冊人）

許可非本組織成員使用該集體商標的，   （註冊人）或其成員將依照《中

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》及有關法規和規章的規定，提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

依法查處或向人民法院起訴；對情節嚴重的、構成犯罪的，報請司法機關

依法追究侵權者的刑事責任。 

    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     （註冊人）成員在使用該集體商標時違反本規則，        

（註冊人）有權取消其成員資格，收回其《集體商標使用證》和已領取的

集體商標標識，必要時將請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調查處理，或尋求司法途

徑解決。 

第五章  附  則 

    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  “     ”集體商標使用管理費，由      （註冊人）

成員共同協商決定。 

    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  “    ”集體商標的管理費專款專用，主要用於商標註

冊、續展事宜，印製集體商標標識，檢測產品，受理集體商標投訴、收集

案件證據材料和宣傳集體商標等工作，以保障“    ”集體商標產品（或

服務專案）的聲譽，維護      （註冊人）成員的合法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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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 本規則自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核准註冊該集體

商標之日起生效。 

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  使用“    ”集體商標的成員名單: 

 

 

 

 

（註冊人章戳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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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     ××××××協會（機構） 

“     ”證明商標使用管理規則 

（參考樣本） 

第一章  總    則 

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 為了促進    （本證明商標所指定的商品或服務）的生產、

經營，提高商品（或服務專案）品質，維護和提高“    ”證明商標在國

內外市場的聲譽，保護使用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，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

國商標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實施條例》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

局《集體商標、證明商標註冊和管理辦法》,制定本規則。 

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 “    ”是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核准註冊的證

明商標，用於證明    （本證明商標所指定的商品或服務）的特定品質。 

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     （註冊人）是“    ”證明商標的註冊人，對該商標

享有專用權。 

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 申請使用“    ”證明商標的，應當按照本規則的規定，

經     （註冊人）審核批准。 

第二章  “    ”證明商標的使用條件 

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 使用“    ”證明商標的商品的特有品質（包括感觀和量

化指標）___________。 

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 使用“    ”證明商標的商品在種、養殖及加工製造過程

中的特殊要求（產品無需加工製造的，不需此條）__________。 

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       同時符合上述使用條件的商品經營者，可申請使用

“     ”證明商標。 

第三章  “    ”證明商標的使用申請程式 

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 申請使用“    ”證明商標的申請人應向      （註冊人）

遞交《證明商標使用申請書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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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       （註冊人）自收到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書後，在  天

內完成下列審核工作： 

1、       （註冊人）派人對申請人進行考察，並對產品進行檢測。 

2、檢測和綜合審查後，做出書面審核意見。 

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 符合“     ”證明商標使用條件的，應辦理如下事項： 

1、雙方簽定《證明商標使用許可合同》； 

2、申請領取《證明商標準用證》； 

3、申請領取證明商標標識； 

4、申請人交納管理費。 

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 申請人未獲准使用“    ”證明商標的，可以自收到審

核意見通知   天內，向註冊人所在地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申訴，      

（註冊人）尊重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裁定意見。 

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  “    ”證明商標使用許可合同有效期為   年，到期繼

續使用者，須在合同有效期屆滿前  天內向    （註冊人）提出續簽合

同的申請，逾期不申請者，合同有效期屆滿後不得使用該商標。 

第四章  “    ”證明商標被許可使用者的權利和義務 

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  “    ”證明商標被許可使用者的權利： 

1、在其產品上或包裝上使用該商標； 

2、使用“    ”證明商標進行產品廣告宣傳； 

3、優先參加      （註冊人）主辦或協辦的技術培訓、貿易洽談、

資訊交流活動等； 

4、對證明商標管理費的使用進行監督； 

5、其他權利（由註冊人根據具體情況做出規定）。 

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  “     ”證明商標被許可使用者的義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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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維護“     ”證明商標所指定產品的特有品質、品質，維護市場

聲譽； 

2、接受    （註冊人）對產品品質的不定期的檢測和商標使用的監

督； 

3、“    ”證明商標的使用者，應有專人負責該證明商標標識的管

理、使用工作，確保“    ”證明商標標識不失控、不挪用、不流失，不

得向他人轉讓、出售、饋贈“    ”證明商標標識，不得許可他人使用

“    ”證明商標； 

4、其他義務（由註冊人根據具體情況做出規定）。 

第五章  “    ”證明商標的管理 

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      （註冊人）是“    ”證明商標的管理機構，負

責《證明商標使用管理規則》的制定和實施，負責對使用該證明商標的產

品進行全方位的跟蹤管理，做好產品品質的監督檢測工作，並協助工商行

政管理部門調查處理侵權、假冒案件。 

第十六第十六第十六第十六條條條條        對本規則條款的修改應經商標局審查核准，並自公告之

日起生效。 

    （註冊人）與“    ”證明商標被許可使用人簽定的許可使用

合同，送交雙方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存查，並報送商標局備案，由商標

局公告。 

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         （註冊人）為保證“    ”證明商標使用工作的

科學性、嚴肅性、公正性、權威性，誠請各有關部門和社會團體進行監督，

同時也接受和處理使用“    ”證明商標產品的消費者的投訴。 

第六章  “     ”證明商標的保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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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  “     ”證明商標受有關法律保護，如有假冒侵權等行

為發生，       （註冊人）將組織收集證據材料，並對舉報單位和個人

給予必要的獎勵。 

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  對未經      （註冊人）許可，擅自在本申請包括的商

品（或服務專案）上使用與“     ”證明商標相同或近似商標的，       

（註冊人）將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》及有關法規和規章的規定，

提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查處或向人民法院起訴；對情節嚴重，構成犯

罪的，報請司法機關依法追究侵權者的刑事責任。 

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  “    ”證明商標的使用者如違反本規則，        

（註冊人）有權收回其《證明商標準用證》和已領取的證明商標標識，終

止與使用者的證明商標使用許可合同；必要時將請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調

查處理，或尋求司法途徑解決。 

第七章  附  則 

 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  使用“    ”證明商標的具體管理費標準，由     

“    ”（註冊人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並報有關部門審批後實施。 

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  “     ”證明商標的管理費專款專用，主要用於商

標註冊、續展事宜，印製證明商標標識，檢測產品，受理證明商標投訴、

收集案件證據材料和宣傳證明商標等工作，以保障“    ”證明商標商品

（或服務專案）的聲譽，維護使用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。 

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  本規則自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核准註冊該證

明商標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註冊人章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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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 


